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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国家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

《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JX1-BC2IC77-ZZ19AH]），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担保人项
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台州市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9-89172845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6-88532007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9日

标的债权清单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
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
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

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债权银行

兴业银行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8月16日）

借款人名称

爱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金

12034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
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3311.80525

担保人

浙江福斯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爱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道铨、陈爱丽

备注

抵押物为浙江爱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在台州市新台州大厦的房产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速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速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东

杭债转2015-11号），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
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杭州速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
速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速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
速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附件一：《债权转让协议》
附件二：公告清单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杭州速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9日
附件：公告清单

1

2

3

4

5

6

7

8

章之渊

王颖华

胡钰

吴平强

高有骏

林洪江

吴向阳

刘立

250,052.24

7,176,174.62

131,396.47

4,314,223.71

1,324,170.49

760,044.37

2,693,261.55

3,414,966.81

上海市宝山区新沪路1099弄68号202室

上海市松江区思贤路1855弄7号全幢

上海市浦东新区枣庄路769弄6号304室

上海市卢湾区局门路599弄2号1605室

上海市普陀区车站新村73号101室

上海市奉贤区城大路199弄51号1-2层

上海市闸北区平型关路615弄24号201室60.71平方，宝山区淞发路901弄8号801、901室（801.901为同一房产证，合计 87.19平方）

上海市虹口区梧州路218弄6号903室

序号

基准日2015年1月31日

债务人 债权本息（元） 抵押物明细

9

10

11

12

13

14

15

16

黄炜林

都登高

李斌

丁嗣烝

周文清

严伟

张力根

马士平

2,814,076.28

346,153.78

1,307,843.99

923,491.67

1,303,996.32

825,436.47

781,202.99

2538124.31

上海市闵行区七莘路1839号916（北）室

上海市嘉定区丰庄一村52号201室

上海市徐汇区华发路58弄4号301室

上海市松江区思贤路1855弄312号102(复式)室

上海市宝山区阳曲路1388弄76号102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陆路1268弄71号601室

上海市宝山区教育路555弄57号401室

无

序号

基准日2015年1月31日

债务人 债权本息（元） 抵押物明细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速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速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

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东杭债转2014-10号），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
转让给杭州速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
州速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速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
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速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
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清单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杭州速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9日

序号

基准日2014年6月18日

1

2

3

4

5

6

7

8

基准日2014年6月19日

9

债务人

高静

白静

石家庄康百利食品有限公司

徐海贝

银宝生

李晓岩

侯小书

柳伟鹏

王文渊

债权本息（元）

1542834.90

671341.79

787598.12

1480732.95

971657.39

1234735.01

627827.39

854109.77

1312558.95

抵押物明细

石家庄市和平东路289号和平路装饰建材广场4-113号，石家庄市长安区光华路270号清晖园9-4-502室

石家庄市工农路651号2-1-402，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319号11-5-301，石家庄市平安南大街36号4-1-102

石家庄市长安区富强西区J-6-1-703

1、长安区河纺大院2-1-202号； 2、石家庄市长江大道9号1-2-802；3、石家庄市长江大道9号1-2-801；

石家庄新华区民族路69号女人世界一层B-8号，石家庄新华区民族路69号女人世界一层D-48号;

石家庄神兴小区6-2-601，石家庄第二机械厂生活区202-2-304；

石家庄市裕华区位同村西新村3-1-101

石家庄市新华区誉隆路3号1-2-501

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跃龙街道西门路1弄1号

附件：公告清单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浙企岸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浙企岸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债权转让
协议》（编号：东杭债转2013-020号），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
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杭州浙企岸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浙企岸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浙企岸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杭州浙企岸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附件一：《债权转让协议》
附件二：交易凭证
附件三：公告清单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杭州浙企岸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9年5月29日
附件：公告清单

以下债权基准日2013年9月3日

1

以下债权基准日2013年9月3日

2

3

以下债权基准日2013年9月3日

4

5

6

7

以下债权基准日2013年9月3日

8

9

以下债权基准日2013年9月3日

10

11

以下债权基准日2013年9月3日

12

13

以下债权基准日2013年9月3日

14

李金钢

陈约翰

周春晖

项文维

张惠梅

祝庆灼

陈大春

黄达枝

宋香

郑洁洁

肖水吉

郑传健

罗绍德

汤序东

4288029.85

3302426.65

2578305.19

1057653.52

6398078.41

2000143.58

7981756.12

2293161.45

946277.75

2761649.63

437626.17

333713.73

1627520.16

5081258.56

江湾城路1299弄34号4层401

武夷路555弄28号102室

凤阳路358弄1号1906室

文诚路1999弄5号1301室

淞沪路98号1101室/1102室/1106室

新松江路1388弄34号601室

安波路533弄3号705室/703室/704室

/泗泾镇沪松公路2517弄86支弄/洞泾镇长兴路98弄92号402室

朱泾镇罗星南路258弄29号602室

锦秋路699弄10区83号1层1-3层

涞寅路106弄29号601室

长逸路388弄26号401室

友谊路1869弄12号1703室

黄兴路1599号1109室及地下车位(人防)81

序号 债务人 债权本息（元） 抵押物明细

以下债权基准日2013年9月3日

15

16

基准日2013年8月31日

17

18

以下债权基准日2013年9月3日

19

基准日2013年8月31日

20

以下债权基准日2013年7月15日

21

22

23

24

以下债权基准日2013年5月31日

25

26

以下债权基准日2013年5月31日

27

28

许孝芳

周琳

杨召兰

高兰珍

陈方焕

吴雪

陈建伟

卢林军

董敏杰

夏亚珠

孔安宝

许玉明

傅玮

欧永辉

814072.72

3383685.17

1213762.35

2673380.71

1125505.76

3759525.85

1658969.44

1971663.45

4420802.53

2978224.73

2057297.00

430521.21

1415358.64

1896246.82

泗泾镇古楼公路348弄24号1401室

中山北一路1100弄3号1202室

南京市栖霞区长营村99号35幢606室

新北区太湖中路31号517室/新北区惠山路201号戊单元502室/怡景名园12幢甲单元502/荷花池公寓2号丙单元901

南京市鼓楼区草场门大街101号7层B座

南京市鼓楼区湛江路59号06幢501室/南京市秦淮区龙蟠南路33号1幢1单元1501室/南京市玄武区演武新村56号07幢201室

宁波市江东区兴宁巷25号7幢604室

宁波市江东区新时代1号2201室

鄞州区首南街道日丽中路555号506室

鄞州区东钱湖镇钱湖人家18幢35号503室

宁海县力洋镇力洋村景港路

奉化市南山路73号102室

鄞州区首南街道金色水岸6幢17号903室

象山县丹东街道宏润花园18幢1501室

序号 债务人 债权本息（元） 抵押物明细

杭州市江干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依据《事
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位同意，拟向事业单
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
人自2019年5月22日起90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
未在规定时间内申报的，视作同意其原有债权债务转入杭
州市江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系人：李颖 ；联系
电话：56135509 。

特此公告

拟注销公告

法院公告
2019年5月29日

（2019）浙0191民初1338号
杭州住杭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洪

丽贞诉被告杭州住杭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
辩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举证期为答辩期满后15日，
并定于2019年8月30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第五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8504号

俞水琴:本院受理原告况瑜
天与被告俞水琴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10民
初1850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653号

王晓东：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震达五金机械有
限公司与被告王晓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9）浙 0110 民初 1653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共二份，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6829号

林波：本院受理的原告孙启丽诉被告林波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9月12日下午14
时在本院余杭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4942号

杭州卓凯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张仲凯：原告方国
兴诉被告杭州卓凯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张仲凯装饰
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19年8月19日9时在本院
第十一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6800号

德清隽秀涂装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力牧链传动有限公司诉被告德清隽秀涂装机
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你公司住所地不明，采用其他方法无法送达，现依
法 向 你 公 司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8）浙 0110 民 初
1680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二份，上诉于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